


行政许可机关的告知

一、 审批依

根据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行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告

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(国能发资质〔2021〕 37号) , 行

政许可机关就告知承诺制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 (发电类) 行政

许可事项告知如下。

据

1.《行政许可法》

2.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722号)

3.《电力监管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432号)

4.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 (国家电监会 9号令 经国

家发展改革委2024年第 11号令修订)

二、 法定条件

1.具有法人资格。

2.具有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财务能力。

3.生产运行负责人、 技术负责人、 安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

人具有3年以上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工作经历， 具

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书。

4.发电项目建设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或者核准 。

5.发电设施具备发电运行的能力。

6.发电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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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承诺

本单位就申请的 新申请 _行政许可事项 ，

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
(一) 所填报和提交的信息真实、 准确。

(二) 已经知晓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
(三) 本单位符合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。

(四 )本单位能够按时提交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，

并愿意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。

(五) 本单位愿意承担虚假承诺、 不实承诺、 违反承诺所

造成的损失和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。

(六) 所作出的承诺是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1 注 ： 1.行政许可事项填写内容包含新申请、许可事项变更、 登记事项变更、 许可证延续、 机组延寿、 许可证注
销、许可证补办

法定代表人 (签字) :

申请人 (盖章) :

日  期： 2026年 05月 12日

。

2.行政许可事项为许可事项变更的， 还需要列明所申请的具体业务事项：新 (改 ) 建发电机组投入运营、

取得或转让运营机组、机组退役。例如： 许可事项变更一新 (改) 建发电机组投入运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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